
报考博士工作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符合条件提交申请，并填写《山东女子学院教职工报考博士研究

生审批表》 

二级院部每年下半年上报次年计划（不超过教职工总数 5%） 

行政部门报考人员占归口二级院部名额 

部门审查博士报考条件 

人事处审核后报院长办公会研究 

审批通过人员与学校签订报考博士协议，并办理相应上学手续 

学习结束后，相关学习材料审查归档，合格毕业者享受相应待遇 


